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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 释义》共分为三部分，主要内容包括：法规文件；条纹释义；相关法律、标准及国内外有关制度。
《 释义》权威：立法起草小组组织编写；即时：第一时间推出，竭诚服务读者；到位：准确诠释立法
原意，收录相关法律文件；实用：结合实践，着眼应用，指导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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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法规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26号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国务院法制办、质检
总局关于《缺陷汽车产品 召回管理条例（草案）》的起草说明 第二部分条文释义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
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八条 第九条 第十条 第十一条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第十五
条 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 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
二十五条 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第三部分相关法律、标准及国内外有关制度 
一、相关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
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二、相关标准 汽车和挂车类
型的术语和定义（GB／T 3730.1—2001）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2） 轮胎术语及其定
义（GB／T 6326—2005） 三、国内外有关制度 我国现行产品召回制度情况简表 美国汽车召回管理相
关法律 （一）美国法典（选摘）  （二）强化交通工具召回、责任与文件（TREAD）法案 日本汽车召
回管理相关法律规定 （一）道路运输车辆法（选摘） （二）道路运输车辆法施行令（选摘）  （三）
道路运输车辆法施行规则（选摘）  （四）对汽车安全若干技术问题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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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国务院法制办、质检总局关于《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草案）》 的起草说
明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是指生产者对已售出的批量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安全性缺陷，负责采取免费
修理、更换、退货等措施以消除缺陷的活动。
欧美等发达国家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已有40多年，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
 2004年3月，质检总局等四部委联合发布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以下称现行规定），我
国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至2011年底，共实施召回419次，累计召回缺陷汽车产品621.1万辆，对保证汽车产品使用安全，促使生
产者高度重视和不断提高汽车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现行规定在召回程序、监管措施等方面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尤其是现行规定作为部门规章，受
立法层级低的限制，对隐瞒汽车产品缺陷不实施召回等违法行为最高只能处3万元罚款，过罚很不相
称，威慑力明显不足，影响召回制度的有效实施。
2010年4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在相关部门关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有关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要求
认真总结现行规定的执行情况，提出加强和完善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综合措施，条件成熟时把现
行规定上升为条例。
质检总局在认真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起草并向国务院报送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监督
管理条例（送审稿）》。
国务院法制办收到此件后，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部分地方政府，以及消费者协会和有关行业协会、
部分汽车生产企业、科研机构等单位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此基础上，国务院法制办会同质检总局对送审稿进行了反复研究修改，形成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
现就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一、关于“召回”的概念 目前，我国有1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分
别对有关存在安全性缺陷的产品作了“召回”的规定。
与食品等产品的召回是由生产者、销售者负责收回后采取销毁等无害化处理措施不同，缺陷汽车产品
的召回，是指由生产者发布其产品存在缺陷的信息，并负责采取修理等措施以消除缺陷的活动。
考虑到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的含义已为社会所认知，草案仍沿
用了“召回”的概念，并明确：本条例所称召回，是指汽车产品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
施消除缺陷的活动（第三条第二款）；同时对生产者应及时发布产品缺陷信息并采取修理、更换、退
货等措施消除缺陷的义务作了明确规定（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二、关于召回的原因 批量汽车产品普遍存在缺陷，是生产者应当实施召回的法定原因，草案对此作
了明确规定。
（第八条第一款） 作为召回原因的“缺陷”，是指危及汽车产品安全使用的质量问题。
草案规定：缺陷是指由于设计、制造、标识等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
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
合理的危险（第三条第一款）。
这一规定，与其他国家关于汽车产品召回原因的规定相一致，也与我国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质量缺陷
的规定相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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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释义》由中国质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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